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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3  0196、农工党界别

关于促进医保数据在社商融合场景中流通

应用的提案

※背景情况※

医保数据流通应用对于提升保险服务水平、促进基本

医保与商业健康保险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
近些年，卫生总费用不断上涨，医保基金支出增速高

于收入增速，且压力仍在持续。商业健康保险的参与有望

缓解医保基金和个人自付压力，但是我国商业健康险市场

增速缓慢，商业保险公司缺乏医疗行为数据支撑是关键制

约因素。
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
※问题及分析※

1、产品同质化严重，与健康管理缺乏深度融合

商业保险公司过于关注内部运营逻辑与短期收益，忽

视市场多元化需求，导致保险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。多数

商业保险产品侧重事后经济赔偿，缺乏对事前预防、风险

评估及事中医疗管理干预的投入，与健康管理服务融合不

足。

2、多部门协同机制不健全，对特定群体支持存在短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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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、医保、民政等多部门间数据未实现有效互通，

形成信息孤岛，制约了“直赔”、“快赔”等高效服务模

式的推广。城乡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等经济困难群体在医

疗费用报销过程中面临诸多障碍，支持不足。

3、医保数据产品开发流程繁琐，影响效率与创新

当前医保数据产品开发流程繁琐，环节多、风险高，

导致整体处理效率低下，难以快速响应市场需求。

4、法律法规缺位，制约医保数据流通应用

相关政策引导和监管机制不完善，缺乏明确的法律支

撑，增加了数据共享、流通及应用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。
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
※建议※

1、加强对商业保险公司的需求引导和协调

建议由银保监会牵头，联合市场监管总局，加强对商

业保险公司的监管和引导，深入了解民众需求，关注弱势

群体。指导商业保险公司合规、有效利用医保数据优化保

险精算，鼓励创新个性化保险产品，平衡短期与长期收益。

进一步推动商业保险与健康管理服务的深度融合，建立合

规、高效、安全的数据交换机制，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吸引

力。

2、深化跨部门数据贯通机制

建议成立由市卫生健康委主导的协同工作组，融合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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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、民政等部门数据，实现实时高效互通，为“直赔”、

“快赔”等模式奠定基础。针对城乡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

等群体制定专项支持政策，应用信息化等手段，简化报销

流程，优化报销顺序规则，提供便捷高效服务。加强多部

门间的沟通协作，定期召开会议评估融合进展，协调解决

问题，提高特定群体对保险政策的认知度和理解能力。

3、下放数据产品开发的需求对接工作

建议将业务需求对接工作适度下放到区医保局，缩短

沟通链条，提升响应速度与创新活力。鼓励区医保局与商

业保险公司及大健康产业优质单位建立常态化沟通协作机

制，共同探索医保数据产品的创新路径。

构建多层次、多维度的评审机制，保证项目评估的专

业性和严谨性，同时提高反馈速度和决策效率，促进优质

项目及时推进。

4、尽快出台上海市医疗保障条例

建议上海市政府尽快出台医疗保障条例，明确医保数

据收集、存储、使用、共享、流通等环节的规范和要求。

设立严格的数据访问和使用权限，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，

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，加强对医保数据处理企业的监督和

管理。鼓励和支持医保数据的创新应用，为相关企业和机

构提供政策扶持和激励措施。

5、政府参股涉及公共数据处理的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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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政府参股涉及公共数据处理的相关企业，为企业

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和政策支持，增强民众信任度。参与

企业管理和决策，推动企业不断优化完善数据保护和安全

标准，持续提升数据处理、隐私计算等技术能力，强化数

据安全防护措施。

6、调用国资体系资源技术攻关

国资委应充分调动国资企业算力资源和技术力量，建

立跨企业合作机制，针对医保数据流通应用中的技术难题

组建专家小组，集中攻关。制定政策引导和激励机制，对

技术创新、数据安全等方面表现突出的企业和个人给予扶

持和奖励。


